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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委員會 函
地址：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

棟15F

聯絡人：科員顏婉娟

聯絡電話：02-89953162

傳真電話：02-85211593

電子郵件：fern2734@cip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原民社字第111002441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111J00P004648_1110024417_111D2009489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會推薦擔任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

「原住民族文化安全導論」師資名單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.0第六章原住民族長期照顧專章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名單係參加本會辦理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原住民

族文化安全導論課程師資培訓完訓並願意擔任師資者，請

貴單位自辦、補助或委託民間單位辦理照顧服務員訓練時

配合優先聘任為講師。

正本：衛生福利部、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

副本：社會福利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